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学工作安全管理方案（试行）
第一条  教学工作的核心是育人，安全保障是实施育人工程的前提。因此学校高度重视安全工作，除管理部门、保障机构、后勤服务要各尽其责外，应把教学安全放在首位，全体任课教师都要遵守学校教学安全制度，教学工作各个环节也必须把安全意识贯穿其中，全力打造安全的教育教学环境，为学生的成人、成才、成功和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制定本办法。
（一）各教学系部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在每个学期教学工作部署中，面向全体教师传达学校关于“平安校园”建设的精神，落实教学工作安全管理办法，各系部要有相关安全管理应急预案。
（二）随时监控教学场所安全状况，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有关部门，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三）每个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实施教学，不组织可能危及学生人身安全的其他活动；管理好教室、设备和仪器，未经允许不得让学生随便动用电器和相关设施，以免触电、伤亡或造成设备损坏。
（四）在“所授课堂教学”中，坚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杜绝不利于安全稳定的言行。加强对学生的管理，落实考勤制度，坚决避免因学生擅自提前离开课堂而造成人身事故和伤亡。
[bookmark: _GoBack]（五）对突发事件做好应急处理（凉山州是地震、泥石流潜在多发区），以施救为第一原则，需要紧急疏散时，要首先快速组织学生有序撤离，确保学生人身安全。
其它课程类型和有关教学环节，除遵循上述安全管理方案外，还需遵循下列安全管理方案。
第二条  公共体育类课程和相关活动的安全管理方案：
（一）教务处组织各系部及后勤处定期做好运动场所、设施、器材的检查，确保硬件条件不留安全隐患。需要学校予以解决的问题，必须及时向学校有关部门和主管领导汇报，不得将就和拖延。
（二）教师上课前，仍需严格检查运动设施、器材、场地及辅助设备有无安全隐患；严格按照体育锻炼与安全卫生相结合的原则组织教学，根据授课内容的特点，特别是对抗性强的运动，有针对性地事先对学生宣讲安全注意事项并做好相关防护工作。应要求学生身着适合运动装、鞋上课；提醒学生禁止随身携带硬物，以免造成运动中的意外伤害；严禁学生上课时嬉戏打闹，以免引起安全事故。
（三）课前，要组织学生做好热身活动，避免由于准备不足而造成的运动损伤；课程结束前，要组织学生进行放松整理活动，使身体恢复自然状态。教学过程中，要按照运动规律、各类设施和器材的使用规范实施教学和指导学习与操作。坚决避免因违反操作规程、运动不当而导致出现的安全隐患。
（四）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对有心脏病、哮喘病等不适于某内容训练的学生，有针对性地相应调整选课类型和施教计划。
（五）上课期间，严禁教师离开授课现场，教师必须亲自指导学生，尤其要注意对活动中的学生加强保护，确保安全无事故。
（六）针对各种课型的体育课教学和有关体育性活动，包括体能测试和校内外体育比赛等，都要有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和办法。一旦有突发事件，要妥善处理并对事件经过做详细记录。
第三条  舞蹈、形体训练类课程和相关活动的安全管理方案：
（一）教务处组织相关系部定期做好训练场所、设施、器材的检查，确保硬件条件不留安全隐患。需要学校予以解决的问题，必须及时向学校有关部门和主管领导汇报，不得将就和拖延。
（二）教师上课前，必需严格检查训练设施、器材、场地及辅助设备有无安全隐患；严格按照专业训练规程组织教学，根据训练要求有针对性地事先对学生宣讲安全注意事项并做好相关防护工作。应要求学生身着符合训练要求的专业训练服装上课；提醒学生禁止随身携带硬物，以免造成训练中的意外伤害；严禁学生上课时嬉戏打闹，以免引起安全事故。
（三）课前，要组织学生做好热身活动，避免由于准备不足而造成的运动损伤；课程结束前，要组织学生进行放松整理活动，使身体恢复自然状态。教学过程中，要按照运动规律、各类设施和器材的使用规范实施教学和指导学习与训练，训练过程中要遵循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原则，把教学要求和学生实际相结合。坚决避免因违反训练和操作规程、训练不当而导致出现的安全隐患。
（四）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对患有疾病而不适于某课型训练和大运动量、高难度训练的学生，应调整训练计划或在适宜时间另行安排。
（五）上课期间，严禁教师离开授课现场，教师必须亲自指导学生、监控学生的训练，尤其要注意对训练中的学生加强保护，确保安全无事故。
（六）针对舞蹈、形体训练教学和艺术表演活动，都要有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和办法。一旦有突发事件，要妥善处理并对事件经过做详细记录。
第四条  野外写生、考察类课程的安全管理方案：
（一）成立由专业主要领导牵头的野外写生、考察教学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落实教学安排和安全保障工作，制定出安全防范措施预案。
（二）野外写生、考察类课程的内容选择和计划安排，一定要符合教育部的有关要求，既要落实各个教学环节，满足培养的需要，又要从整体策划上考虑安全因素。
（三）相关系部或专业要依据专业实际和野外条件的具体情况，从人身安全、交通安全、物品安全、食宿安全，行为安全等多角度考虑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学生野外写生、考察类课程安全守则》（以下称《安全守则》），作为带队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依据。
（四）课程实施前必须做好培训，认真做好野外写生或考察的安全教育，向学生明确《安全守则》中的注意事项和具体要求，与学生签订野外写生、考察安全责任书。
（五）配备有经验、有责任感的专职教师任带队教师，负责管理和指导学生野外写生、考察课的全面工作。包括专业指导、纪律管理、生活安排、安全保障等。学生必须服从带队教师的管理，遵守野外写生和考察的各方面要求。
（六）确定野外写生、考察的季节和地点时，要把安全与否作为第一因素考虑，不适宜选择靠近水域、山崖、桥涵、火源、电气设施、施工现场、过于偏远以及易发生安全隐患的地方安排，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七）需使用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可与学校相关部门联系解决或租用公共交通工具，或通过有正式经营资质的交通工具租赁和服务部门予以解决。不允许使用私家车或通过个人关系借车使用。一定要确保交通安全并避免有法律纠纷现象的出现。
（八）住宿场所的选择，一定要考虑防火、防盗、保暖、卫生等因素，确保居住安全。集体组织到经营类场所餐饮，要选择可靠的场所；自购食品，要选择安全食品。注意饮食卫生，防止食物中毒。
（九）遇有突发事情，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和主管领导报告并按照预案的措施，以施救为第一原则积极施救，确保人身安全。
第五条   实习、见习类课程的安全管理办法：
（一）成立由系部主任和专业主要负责人牵头的实习、见习教学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落实教学安排和安全保障工作，制定出安全防范措施预案。
（二）实习、见习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安排，一定要符合教育部的有关要求，既要落实教学目标，满足培养规格的需要，又要从整体工作的策划和设计上考虑安全因素。
（三）各系部或专业要依据专业需求和实习、见习任务，从人身安全、交通安全、物品安全、食宿安全、行为安全等多角度考虑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实习、见习安全注意事项》（以下称《安全注意事项》），作为带队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依据。
（四）实习、见习活动实施前必须做好培训，认真做好实习、见习的安全教育，向学生明确《安全注意事项》中的具体要求，与学生签订实习、见习安全责任书。
（五）集中实习和见习的，要配备有经验、有责任感的专职教师任指导教师，负责管理和指导学生实习、见习的全面工作。包括专业指导、纪律管理、生活安排、安全保障等。分散实习（“见习”一律集体组织实施）的，必须征得家长同意，明确实习单位，确定实习单位的指导教师。并由实习单位的指导教师允诺负责学生的专业指导、纪律管理、生活安排、安全保障等。学生必须服从指导教师的管理，遵守实习、见习的各方面要求。
（六）确定实习、见习单位，除考虑单位层次、施训能力、专业对口等因素外，也要考虑交通情况、周边环境和安全因素，避免安全隐患的发生。对于特殊单位或某些涉及安全的实操环节，一定要告知实习、见习单位说明安全管理规定和安全注意事项。
（七）需使用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可通过学校联系解决或乘用公共交通工具，或通过有正式经营资质的交通工具租赁和服务部门予以解决。不允许使用私家车或通过个人关系借车使用。一定要确保交通安全并避免有法律纠纷现象的出现。
（八）住宿场所的选择，一定要考虑防火、防盗、保暖、卫生等因素，确保居住安全；集体安排餐饮的，要选择可靠的餐饮场所，注意饮食卫生，防止食物中毒。
（九）遇有突发事情，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和主管领导报告并按照预案的措施，以施救为第一原则积极施救，确保人身安全。
第六条  实验、实训类课程的安全管理办法：
（一）成立由系部主任和专业主要负责人牵头的实验、实训教学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落实教学安排和安全保障工作，制定出安全防范措施预案。
（二）实验、实训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安排，一定要符合教育部的有关要求，既要落实教学目标，满足培养的需要，又要从整体工作的策划和设计上考虑安全因素。
（三）各系部或专业要依据专业需求和实验、实训任务，从人身安全、操作安全等角度考虑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实验、实训安全注意管理办法》（以下称《安全注意管理办法》）等相关规章和制度，作为指导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依据。
（四）实验、实训课程实施前必须做好培训，认真做好实验、实训课程的安全教育，向学生明确《安全注意管理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中的具体要求。
（五）配备有经验和责任心的教师任实验、实训课程的指导教师。课程期间，严禁教师离开实验、实训现场。指导教师必须亲自指导学生、监控学生的操作。对于特殊涉及安全的实验、实训环节，一定要反复交代操作规程、管理规定和安全注意事项，确保安全无事故。
（六）需到校外进行实验、实训的，对场所的选择除考虑条件因素外，也要考虑交通情况、周边环境和安全因素。需要使用汽车等交通工具和在外住宿的，参照“实习、见习类课程的注意事项”中的相关项规定执行。
（七）遇有突发事情，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和主管领导报告并按照预案的措施，以施救为第一原则积极施救，确保人身安全。
第七条  本办法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